附件1

湖南省启用国家科技成果在线登记系统

工作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技成果登记办法》等规定，按照科学技术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相关工作部署，省科技厅拟于2026年3月20日起通过“国家科技成果在线登记系统”开展本省科技成果在线登记工作。为进一步提升我省科技成果登记效率以及数据统计精度，实现与国家科技成果网实时共享数据，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登记范围
1.执行各级、各类科技计划（含专项）产生的科技成果，通过结题验收、行业准入、评估、机构评价、鉴定、知识产权授权以及其它方式评价的科技成果，应当进行科技成果登记。
2.其他财政投入产生的科技成果、非财政投入产生的科技成果自愿进行科技成果登记。
3.存在争议的科技成果不予登记，涉密成果不在湖南省科技成果登记范围内。
4.同一成果不得重复登记，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由科技成果第一完成单位负责登记。

二、登记管理模式
按照“国家科技成果在线登记系统”层级管理规则，结合我省实际，省级成果登记按照四级管理：
一级登记机构：科技部（国家成果网）；
二级登记机构：湖南省科技厅；
三级登记机构：受理机构，即各市州科技局和经省科技厅批准的其他组织机构；
四级登记机构：成果完成单位（完成人）。
下一级登记机构超级用户的登录名和口令由上一级机构超级用户定义并发放，本级登记机构可以根据科技成果登记工作需求自主增加普通用户和管理用户。

三、成果登记流程
1.科技成果第一完成单位的项目完成人向所属区域受理机构申请“国家科技成果在线登记系统”用户名及初始密码。
2.项目完成人登录“国家科技成果在线登记系统”填报成果信息，按数据质量要求完整填报各字段后提交本单位审核，经审核后导出成果登记表word文档，打印盖章后扫描作为附件上传（总限10M），再上报受理机构。
3. 受理机构对成果完成单位在线提交的科技成果和附件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查，对符合登记要求的成果进行审核，并上报省科技厅。
4.省科技厅对受理机构上报的科技成果进行审核，对审核通过的成果分批次公示，公示期限不少于10工作日。公示期满的科技成果由省科技厅统一上报至国家科技成果网，完成单位应在系统内关注成果登记进程，进程显示省科技厅已上报时，可向省科技厅申请打印登记证书。

四、登记材料
为提升科技成果登记办事效率，通过“国家科技成果在线登记系统”开展的科技成果登记事项，除市州科技局另有要求外，完成单位不再提交纸质登记材料（应留存备查），完成单位在线填报成果信息后，上传《科技成果登记表》《保密承诺书》及下列附件：
（一）应用技术成果：相关的评价证明（鉴定证书或者鉴定报告、科技计划项目验收报告、行业准入证明、新产品证书等）和研制报告；或者知识产权证明（专利证书、植物品种权证书、软件登记证书等）和用户证明。
（二）基础理论成果：学术论文、学术专著、本单位学术部门的评价意见和论文发表后被引用的证明。
（三）软科学研究成果：相关的评价证明（软科学成果评审证书或验收报告等）和研究报告。
五、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湖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0731-88970036
    系统操作咨询：国家科技成果网，010-64444088
